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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國法中私人參與貿易障礙排除的途徑

針對本國市場 針對外國市場

貿易救濟程序 貿易障礙調查程序

明文法規
明文法規／非正式

機制



貿易障礙調查程序

▪目的：貿易障礙調查程序性質上為識別、確認
貿易障礙之存在及決定處理方式之國內規範

▪功能：確定貿易障礙、提供資訊和證據、評估
影響、制定政策和措施、爭端解決

▪現況：僅有極少數國家設置專門程序並以法律
明文規範，例如美國301，歐盟TBR及中國對外
貿易壁壘調查規則



正式貿易障礙調查機制的特點

— 法規明文私人與政府在貿易障礙調查中的權
利義務

— 調查程序明文化

— 賦予私人對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監督權限



美歐中制度之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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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政府處理貿易障礙之現況 

▪公部門處理貿易障礙之實務及做法
▪ 關於對臺灣出口所形成之貿易障礙，主要仍是由國家進行監控的方式發現

▪ 每年公布「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調查報告」

▪ 針對TBT措施設置篩選機制，就重要文件進行通知，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及產
業

▪私部門在貿易障礙處理程序上之參與
▪ 主要扮演資訊蒐集及提供協助之功能

▪ 例如：工總設立網頁專區，由國內廠商主動填覆「國內企業出口市場貿易
障礙調查」。其每年針對所有的工會業者發出「出口貿易障礙調查」的問
卷，在問卷中將貿易障礙分類，協助業者填寫，並將資訊提供給政府機關。



正式機制的問題

— 在實際運作上該機制並不是私經濟實體向歐
美政府通報貿易障礙的主要管道

— 啟動程序之負擔過重

— 申訴期間過於冗長



採取正式機制的理由

— 促進私人企業的力量和參與權

— 法律保護

— 可預測和透明的運作方式

— 加強公私部門之間的互信和協作 

— 作為國際經貿談判上威脅或施壓工具



我國是否有必要採取正式機制？

正式機制所帶來的資源消耗

正式機制要求的證據能力

我國事實上已有半正式機制

增加透明度有助公私互信

仿效歐盟市場進入資料庫（MADB）建立類
似平台或資訊系統 


